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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公益诉讼若干问题

许光玉主任[1]

（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 ，广州）

摘要：海洋污染公益诉讼法律争议大、证据收集困难。在实务中，

经常遇到索赔主体争议问题及对公约和国内法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而

有关调查、评估规范的法律效力问题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同时，在

证据收集方面，对漏油量及污染损害的确定、公共证据及监测、评估

报告的运用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针对以上疑难问题，本文结合法理、

实务操作经验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

关键词：海洋污染公益诉讼；赔偿责任；污染损害；监测评估

在近 20多年来，我国沿海发生的重大海洋污染案件有 50 多宗，

涉及的海洋污染公益诉讼包括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

纷。其中，本人参与的渔业资源公益诉讼案有 40 多宗，约占 80%。

但涉及到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案件却极少，除本人参与的美国康

菲渤海湾蓬莱 19-3钻井平台漏油案（下称“蓬莱 19-3油污案”）及

“金玫瑰”轮与“金盛”轮碰撞漏油案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案（下称“金

玫瑰”轮油污案）外，另外两宗非本人代理的分别是“塔斯曼海”轮

及“阿提哥”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案。现仅对本人所参与或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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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公益诉讼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提出意见，以期

抛砖引玉。

一、海洋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海洋污染公益诉讼面临诸多法律问题，而索赔主体问题、对公约

和国内法的理解和适用问题以及有关调查、评估规范的法律地位问题

几乎在每个案子中都会遇到。

（一）索赔主体问题

在通常情况下，渔业资源损失由渔业主管部门（如海洋与渔业局）

负责索赔，海洋生态损失则由海洋部门（如海洋局）负责。但在实务

中，索赔主体存在不小争议。比如，在渔业资源索赔案中，由渔民协

会、海洋与渔业局属下的渔政支队、渔政渔港监督处等单位索赔的情

况亦存在。在上述单位提出索赔时，被告往往抗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

尽管在诉讼中，法院认可上述单位的索赔主体地位，但也耗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去解决该争议。在国家机构改革时，行政主管机关还可能出

现“真空”状况。如“达飞”轮渔业资源损害索赔案本由原农业部东

海区渔政局代表国家索赔，但诉讼中因国家机构改革该局被撤销。因

诉讼仍在进行，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适格主体，而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在上海地区却未能找到适格的渔业行政主管机关。最终，农

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根据《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

定》第八条规定，指定下级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作为索赔主体。尽管被告提出异议，但法院仍予以支持。由上可见，

为更好地保护海洋公共利益，海洋公益诉讼的主体不应仅限于行政主

管机关或社会公益组织，而是采用开放的态度。如科研部门、相关专

业协会对海洋渔业、生态资源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通过立法方式明

确其索赔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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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约和国内法的理解和适用问题

1.对公约和国内法的理解问题

每个公约条文的诞生都有特定的背景，公约仅是单行地解决某些

特定范围的法律问题。例如，《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公约》

（下称“《CLC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

约》（下称“《燃油公约》”），该两公约是为了解决船舶装载的持

久性油类（前者为货油，后者为燃油）由于搁浅、触礁、碰撞等事故

泄露时应由该船承担的责任问题。上述公约第三条规定，船舶应对由

船上或源于船上的油类造成的污染损害负责，许多法学专家、学者、

法官由此推导出非漏油船方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结论。本人认为，从

《CLC公约》、《燃油公约》的条文及其产生背景看，上述法律并不

解决两船碰撞时非漏油船的责任问题，非漏油船的责任承担问题应适

用《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

“《油污司法解释》”）第四条亦沿用《CLC公约》、《燃油公约》

的表述，规定污染受害方可以请求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本人认为该条是选择性条款，意为污染受害方可向漏油船方索赔，

不影响其向非漏油船索赔的权利。但仍有部分专家、学者、法官认为

该条明确应由漏油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体现了“谁漏油，谁先赔”

的原则。[2]如此争论了 20年，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由于上述法律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导致公益诉讼的索赔日益艰

难，各地法院甚至根据自行理解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如天津海事法

院“塔斯曼海”轮与“顺凯 1号”碰撞漏油案及广州海事法院早期的

“VLACHERNABREEZE”轮与“潮河”轮碰撞漏油案均认为两船碰撞造

[2] 韩立新,刘红.油污损害赔偿中非漏油方的责任主体地位探析[J].河北法学,2008(09):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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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污染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闽燃供 2”轮与

“东海 209” 轮碰撞污染案及青岛海事法院“金玫瑰”轮与“金盛”

轮碰撞污染案则认为碰撞船应根据其过错比例承担责任；而在“达飞”

轮与“舟山”轮碰撞污染案中宁波海事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则

持漏油船先赔的观点。

我认为，漏油船先赔的观点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还与实务相悖，

激化社会矛盾。实务中，漏油船无赔付能力或者保险公司倒闭、保额

低等情况都有可能存在。如“德航 298”轮、“BOW CECIL”碰撞案，

“德航 298”轮是内河小油船，船毁人亡，没有任何赔偿能力，甚至

没有购买保险。按照漏油船先赔的观点，因漏油船“德航 298”轮船

东破产，无力赔付，也就不存在其赔偿污染受害方后再向“BOW CECIL”

轮追偿的问题，这将导致非漏油船作为责任者无需承担责任的情况。

又如，在“HAMBURG BRIDGE”轮和“ORIENTAL SUNRISE”轮碰撞案

中，“ORIENTAL SUNRISE”轮沉没并严重漏油，“ORIENTAL SUNRISE”

是香港注册的单船公司，保险人破产倒闭，如非漏油船不赔，污染受

害方根本无从得以获偿。最终，该案以非漏油船按其责任比例赔偿告

终。可见，漏油船先赔的观点不可行。

从现行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 130 条规定共同侵权应承担

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则赋予被侵权人同时向污染者

和第三人索赔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

五条在《侵权责任法》六十八条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第三人应根据其过

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鉴上，我认为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两船碰撞造

成污染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考虑到《侵权责任法》第六十

八条、《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五条的适用，如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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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原则，可以污染损害额及利息为限，由漏油船承担全部责任，非

漏油船根据责任比例承担责任。对此，在前述“达飞”轮与“舟山”

轮碰撞污染中，我亦持以上观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

法院已裁定提审。

2.对公约中污染损害概念的理解问题

在海洋污染公益诉讼中，判断渔业资源或海洋生态资源遭受的污

染损害是属于财产损害还是环境损害性质是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如果

没有准确的把握和定位，将使损害评估调查的对象和方向偏离轨道，

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如认为属于财产损害，就可以对物灭失、

减损的实际价值进行索赔，而如是环境损害就仅限于索赔实际采取或

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费用。在索赔环境损害时，如仅评估渔业或

生态资源损失，却无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恢复措施，将无法得到支

持。如“阿提哥”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案，该案经过大连海事法

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最终仅象征性地支

持了极少的鉴定费，原因便在于此。据了解，该案鉴定人认为，经过

20多天，受污染水体已自然恢复到二级标准，无需采取恢复措施。

如此这般，让法官支持其索赔，实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该案以

失败告终亦属预料之中。在上述案件中，鉴定人还犯了一个明显的错

误。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油污会挥发、溶解、沉淀、沉积、沉降于

茫茫大海中，最终水体化检结果无明显油污亦不足为奇。但油污泄露

不但会造成渔业资源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其将严重破坏食物链，这体

现在油污对非经济性鱼类、海藻、浮游生物、微生物等的破坏。尽管

水体恢复到二级标准，上述海底生物恢复了吗？显然没有。在“闽燃

供 2”轮油污案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监测结果表明，尽

管水体随时间而逐渐恢复，但水体中的浮游生物、微生物等均成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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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地锐减。因此，应对环境损害进行完整评估并作出科学、合理、

可行的修复方案，方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正是基于对公约的正确理解，

本人代理的蓬莱 19-3油污案最终获赔 16.83亿元，“金玫瑰”案亦得

到青岛海事法院的支持，大获全胜。

3.关于公约的适用问题

公约能否直接适用于没有涉外因素的海洋污染公益诉讼案是一

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油污事故发生后，诉讼当事人都不可避免地选

择适用更能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如公约和国内法对索赔主体和责任限

额的规定大不相同，导致法律适用问题争议不休。《燃油公约》、《CLC

公约》认为“预防措施”系指事故发生后任何人采取的防止和尽量减

少污染损害的任何合理措施，即索赔主体可以是“任何人”，但国内

法却将预防措施费用的索赔权交由行政主管机关。而 1969 年《CLC

公约》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小于《海商法》，尽管“闽燃供 2”轮油污

案没有任何涉外因素，但漏油船“闽燃供 2”轮仍主张适用《CLC公

约》享受责任限制，其主张得到广州海事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支持。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航行国际航线的我国船舶

在我国海域造成油污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答

复》，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不适用公约，应适用国内法。可见，

各法院对公约适用问题的理解不一，导致诉讼中适用法律混乱。

（三）有关调查、评估规范的法律地位问题

海洋污染公益诉讼成功的先决条件是解决好如何进行调查、评估

才能满足民事诉讼证据要求的问题。在海洋监测方面，我国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海洋监测规范》。

[3]该规范主要解决海洋常规监测问题，并非专门解决海洋公益诉讼污

[3] GB 17378—2007，海洋监测规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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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监测问题。在实务中，海洋公益诉讼的监测程序和范围可能与《海

洋监测规范》不一致，需专门处理。如根据《海洋监测规范》第三部

分第 4.5.3条采样层次的要求，水深小于 10米要求监测表层水域（海

面以下 0.1m-1m），水深 10-25米要求监测表层和底层水域，而水深

100米以上则要求表层、10m、50m、以下水层酌情加层、底层……

可见，《海洋监测规范》的采样层次繁琐。在海洋公益诉讼索赔案中，

如果要求监测多层水域，工作量巨大，往往仅监测表层水域即可。例

如，在渔业资源损害索赔案中，索赔方主张遭受渔业资源损害，只需

证明事故海域遭受污染并且海水的石油烃类浓度超过了《渔业水质标

准》[4]限定值 0.05mg/l 便完成举证要求，无需再对事故海域中层和底

层海水进行监测。可见，针对海洋公益诉讼，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监测

规范，尤其是监测点的密度、数量、监测面积和范围以及水样的萃取、

检验时间都应作出特别的规定，以满足海洋公益诉讼案件的监测要

求。

在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方面，国家海洋局颁布了《海洋溢油生态损

害评估技术导则》（下称“《导则》”）[5]，该导则属于行业标准，

在诉讼中如何适用该导则亦产生了不少问题。尽管《导则》是一个技

术规范，但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仍需要考究。比如，《导则》

第 8.2.2条环境容量损失采取影子工程法进行计算，该办法采用建设

污水处理厂的费用加上污水处理费用计算而成。是否可以理解为每发

生一起污染损害事故就需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显然不科学、不合

理！所以，在海洋生态公益诉讼中不能机械地适用《导则》，如处理

不当，败诉的可能性极大。如“阿提哥”、“塔斯曼海”轮生态污染

损害索赔案只得到基本的监测、评估成本费用，就是惨痛的教训。因

[4] GB 11607-1989, 渔业水质标准[S].
[5] HY/T 095-2007,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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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部分条款不科学、不合理且缺乏权威性，所以国家有必要组

织专业部门和法律专家对《导则》进行完善并在法律中认可《导则》，

提升《导则》的法律认可度和权威性，使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有法可依。

关于渔业资源损害索赔方面，如何确定渔业资源损失恢复费用是

一个难题。2008 年 6月 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办法》（下称“《办

法》”）[6]，该办法大大提高了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权威，

但《办法》第 5.3条却成为争议焦点。《办法》第 5.3条规定，天然

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 3倍。对此条

款，通常有两种理解：①直接经济损失乘以 3倍即为天然渔业资源

的恢复费用；②通过增殖放流同种鱼类使渔业资源恢复到未污染前

状态所产生的费用。如受损鱼类不能直接通过增殖放流方式进行恢

复，可通过增殖放流另一种与其经济价值相当的鱼类进行恢复。本人

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在本人处理“阿提哥”轮和蓬莱 19-3 渔业资源

案时，采用方法二计算得到的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达到直接经济

损失额的 6-7倍，但基本得到认可。该事实证明，方法二相较方法一

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所以，不能机械地适用《办法》，应充分考虑

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海洋污染公益诉讼的证据收集问题

（一）关于漏油量的确定问题

在海洋污染公益诉讼中，无论是渔业资源或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都涉及到污染面积、污染程度的确定问题。其中，漏油量的确定

问题至关重要。

船舶泄露的油污大多是从货舱或油舱泄露的货油或燃油。对运载

[6] GB/T 21678-2018,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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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吨货油的大型油轮而言，一旦遭遇事故导致货舱破损，漏油量之

大根本难以查明。有人提出以船舶吃水的变化计算漏油量，因事故前

吃水难以查清，且船舶吃水相差千分之二均属合理范围，故该方法根

本无从准确判断漏油量。在实务中，肇事船方通常提出漏油量应以装

载时提单所载的货油量与事故后卸载的数量差为准。如“塔斯曼海”

轮油污案，船东就提出上述抗辩，拟证明漏油只有几吨。但提单通常

是船方签发，完全由船方自行制作，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根据《MARPOL 73/78 防污公约》的规定，《油类记录簿》是记载船

舶装载、使用、装卸油类的法定证据，相较船方签发的提单而言更能

体现船舶油类的真实情况，从而可证明船舶真实的漏油量。在本人办

理的“海成”轮案中，法院就是以《油类记录簿》作为确定漏油量的

重要证据。

前述船舶漏油量的确定有《油类记录簿》可依，而钻井平台油类

泄露量的确定问题则更为复杂。钻井平台的油类泄露主要源于以下两

种情况：①油井管柱爆炸或故障；②地表承受不了油井的压力而破

裂。可见，钻井平台油类泄露量不可能按照船舶漏油的计算思路进行，

应根据石油的原理和特点进行评估。在蓬莱 19-3油污案中，我们综

合采用卫星、飞机和船舶监控、数据模拟、现场水体监测相结合的办

法进行评估，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卫星监测可以知道每一个时间段

石油泄露的位置和污染的大概范围，但由于距离、气象、云等原因，

卫星的监测效果有限，所以用现场船舶和飞机监测为补充。通过对监

测数据进行模拟后可得到油污的泄露、扩散、漂流及扫海面积。要计

算漏油量还需进行现场水体监测，根据海面油污的颜色评估油膜的厚

度，对污染面积范围内混合在水体中的石油，可对其表层、中层、底

层的水样进行检测，得出每一升水的含油量。通过运用以上科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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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计算办法，可以求得污染水体中大约的含油量。该方法在蓬莱

19-3油污案中取得空前成功，最终该案达成 16.83亿元巨额赔款。

（二）关于公共证据的运用问题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举证规则，但因海洋污染诉

讼系列案涉及众多原告，且各原告对事故漏油量、污染面积和程度的

举证能力不尽相同，如任一原告对此进行举证，其他系列案原告能否

直接引用，这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污染责任方通常以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为由提出反对意见，以证据规则的角度看，该观点似有一定道理。

但毫无疑问，如所有受害方都需委托鉴定，势必耗费巨大，且没有必

要。何况大部分受害者为渔民，不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鉴此，我在

处理“塔斯曼海”轮油污案时使用了公共证据的做法。法院对公共证

据持支持态度，即有关漏油量、污染面积和程度的公共证据，如果有

任一原告进行举证，其他系列案件原告可以直接引用。同理，在蓬莱

19-3油污案中，国家海洋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漏油量及污

染情况进行监测，上述监测数据由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局直接引用于

渔业资源索赔案，又快又好地完成举证，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费用，为

该案的和解奠定基础。在海洋污染诉讼案中，因涉及到共性问题，可

通过立法形式确定公共证据的互用问题，以便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

（三）关于污染损害的举证问题

正确理解污染损害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对原告的索赔非常重要。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仅在被告以原告的污染损害与其污染行为无因果

关系为由作出抗辩的情形下适用，并不免除原告对被告存在污染行

为、污染物已经到达索赔海域并造成损害的举证义务。

在海洋污染诉讼案中，证明船舶发生碰撞、触礁等漏油事故并不

难，如该油类泄露造成事故附近海域污染可以理解为油类向四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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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这是基本常识，无需举证证明油类来源。但如果污染区域远离

事故地点，污染受害方则应举证证明被污染海域油类源于事故船舶，

否则存在被驳回的可能性。如“夏长”轮沉没漏油案，珠海炳君水产

品公司的养殖海域距离事故地点非常遥远，且其诉称的受污染范围与

广东海事局在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范围不一，故其养殖损害并未得到

广州海事法院和广东高院的支持。再如，蓬莱 19-3 油污案，山东长

岛、烟台等黄渤海地区渔民的索赔均未能得到支持，原因也是不能证

明油污来源。所以，应吸取上述案件的经验教训，如果污染受损地与

事故地点有一定的距离，应及时提取油类并进行油指纹鉴定、分析，

确认污染源。

解决了污染源问题，还应对污染损害量进行举证。大海茫茫，作

为污染受害者如何将其损失量化，是一个难题。例如，为估算渔业资

源损失量，以往的做法是根据农业部于 1996年 10 月 8日发布的《水

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直接以水产品（成品鱼）损失

额乘以 3倍计算。但该办法过于简单，没有充分的依据和说服力。其

实，渔业资源损害不仅包括成品鱼，还包括未投入市场的鱼卵、仔稚

鱼。且相比之下，鱼卵、仔稚鱼的生命力更为脆弱，其承受污染的能

力远低于成品鱼。因此，有必要监测污染海域在事故前后鱼卵、仔稚

鱼的减少量，根据鱼卵、仔稚鱼的生成规律以及污染海域面积与相邻

的非污染面积的密度差求得渔业资源的损失量。以这种方法计算得到

的渔业资源损失量不单比简单乘以 3 倍更有说服力，甚至计算结果远

大于 3 倍。

（四）监测、评估报告的证据效力问题

如前所述，在海洋污染公益诉讼中，《海洋监测规范》、《导则》

等规范得到广泛运用。尽管上述规范对每个监测、调查行为都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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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但由于疏忽大意导致监测数据无效、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证据

使用的情况亦存在。例如，油脂纹鉴定对采集油样的要求严格，油样

必须以玻璃瓶装载并避免样品受污染，否则将直接影响检验的准确

度，难以锁定污染源。在蓬莱 19-3油污案中，被告美国康菲石油有

限公司因监测样品受到污染功亏一篑。这警醒我们，细节决定成败，

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运用科学周密的调查办法，严格取证。

此外，应运用法律思维进行鉴定和评估，否则将会徒劳无功。在

“阿提哥”轮以及“塔斯曼海”轮油污案中，尽管鉴定人员在专门领

域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但其出具的《鉴定报告》如博士论文般晦涩

难懂，还对法律问题进行大篇幅评论。如此一来，反倒使其可信度大

打折扣，遭受质疑。在福建闽江三农制药厂排污案以及湛江“春木 1

号”污染案中，鉴定人员针对鱼类死亡原因进行大量病理性研究，却

难以得出结论。实际上，作为原告只需证明污染物到达涉案水域并使

渔业资源遭受损害便可，至于鱼类死亡是由于中毒、缺氧还是其他原

因所致，根本无需进行举证。相反，如前所述，根据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如被告否认其中的因果关系，应由被告进行举证。

综上，海洋污染公益诉讼面临诸多法律和证据问题。只有不断完

善、构建海洋污染公益诉讼制度，不断研究、解决难题，我国海洋污

染公益诉讼方能走向成熟，进而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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